桂林市科技成果登记工作流程图
具备以下资格之一的科技成果准予登记：
（一）通过科技成果评价、鉴定、评审；
（二）通过科技计划项目验收；
（三）获得行业准入、新产品认定（登记）； 
（四）通过审定（认定、鉴定）的动、植物新品种； 
（五）获得登记的计算机软件产品和软件著作权；
（六）已授权的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；
（七）已获得批准实施的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；
（八）具备科技成果认定资格的机构认定的其他科技成果。
具备准予登记资格的（一）至（四）类科技成果应当在取得相应资格十二个月内申报登记；（五）至（八）类科技成果须在获得授权或批准实施相应资格三年内申报登记。

项目通过
客观评价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须提交的材料（成果登记表在“广西桂林科学技术局网站”下载中心下载）：
应用技术类
软科学、基础理论类
1、 广西科技成果登记表（含卷内目录）；
1、广西科技成果登记表（含卷内目录）；
2、客观评价证明文件；
2、客观评价证明文件；
注意事项：
1、 提交的纸质材料规格统一为标准A4纸，一式两份，用纤维线绳装订成册。其中《科技成果登记表》纸质材料必须是盖有红章的原件。
2、 客观评价证明文件可以为复印件，办理时须带原件现场查验。
3、 需提交成果登记表电子版到gl2822997@163.com。
整理申报材料料





呈报桂林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一楼服务大厅
地址：桂林市文明路2号
电话：0773-2813526
成果完成单位
申报（盖章）


工作人员对登记材料进行形式审查


（1）符合规定要求的
桂林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定于每月15日、30日（遇法定节假日或者休息日，提前至最近的工作日）统一拿到桂林市科技局（临桂青莲路投资发展商务大厦南楼814室）推荐盖章；或企业/事业单位拿着由情报所出具的《桂林市成果登记盖章申请》自行前去桂林市科技局审核推荐并盖章。申报材料一经存档，则以存档件为准，不得擅自修改。
（2）不符合规定要求的退回。




自治区科技成果登记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成果登记证书》必须到自治区进行成果登记才能取得，可由企业/事业单位拿到桂林市科技局推荐盖章的申报材料（一份）后自行到自治区完成登记。
登记截止时限三个月以上的也可由桂林市科技局到自治区统一登记。
地址：广西南宁市星湖路24号，广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对外业务大厅（成果登记窗口，联系电话：0771-5306295、5319925）
电话：0771-5306295





